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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2018-00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孚高科”）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拟决定投资 Protean Holdings Corp. (以下简称

“Protean”)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及双方将在中国成立中外合资公司。 

1、公司拟以 3,000 万美元购买 Protean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E 轮优先股每股原

价为 2.35 美元），并作为 E 轮优先股股东享有股东权利；上述投资完成后，威孚高科

将持有 1,277 万股 E轮优先股。按完全稀释的股份、认股权和权证完全行权的情况下，

威孚高科将持有 Protean 12.34%的股份。 

2、在上述 E 轮投资首期 2400万美元交割完成后，威孚高科拟与 Protean 的全

资子公司 Protean Electric Ltd. (以下简称“PEL”)在无锡成立中外合资公司，首期拟注

册资金 2,000 万美元，其中威孚高科出资 1,6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80%；PEL 出

资 4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2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9

票同意、0票反对、2票弃权）《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报批、登记和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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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投资 Protean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的情况 

（一）Protean Holdings Corp.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Protean Holdings Corp.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注册地：Delaware  

4、注册号码：4669107  

5、董事长：Allan Kwan   首席执行官：Kwok Yin Chan  

6、注册时间：2009年3月25日 

7、Protean 主要经营业务情况 

Protean是一家清洁科技领先企业，专注设计、开发和制造ProteanDrive®驱动

系统，提供一体化轮毂电机驱动系统解决方案。Protean轮毂电机在混合动力汽车和

纯电动汽车市场占有战略优势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设计安装在18英寸轮毂内部的

PD18产品，为中国B级中型车、SUV、MPV以至轻型商用车类的混合电动汽车和纯

电动汽车提供驱动所需的功率和转矩。Protean拥有最强最全面的轮毂电机的技术、

测试及应用经验。同时，Protean在该领域拥有超过120个已核准的专利及超过142个

审批中的专利，是行业中的佼佼者。2016年5月，Protean在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立中国总部。 

8、威孚高科与Protean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拟投资Protean发行的E轮优先股方案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以 3,000 万美元购买 Protean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E 轮优先股每股原

价为 2.35 美元），并作为 E 轮优先股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本次投资将分为两部分进行

交割： 

（1）首期交割 2,400 万美元，交割完成后立即启动合资公司成立和技术转移工

作。威孚高科获得两个 Protean 董事会观察员席位； 

（2）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查通过后交割 600 万美元，同时其中的

一个董事会观察员席位转董事席位。  

2、Protean 将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向威孚高科及关联方发行投资金额 75%比例

的购股权证，威孚高科可以（以 E 轮每股原价）购买更多 E 轮优先股； 

（1） 当合资公司进行实质性设备投资时，威孚高科将获得 50%权证的行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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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 PD18 产品毛利率高于 20%，威孚高科将另外获得 25%权证的行使权。 

3、在上述投资完成后，威孚高科将持有 1,277 万股 E 轮优先股。按完全稀释的

股份、认股权和权证完全行权的情况下，威孚高科将持有 Protean 12.34%的股份。

投资完成后 Protean 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Oak Investment Partners, XII, L.P. 48.2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9% 

GSR Ventures IV 6.93% 

GSR Principal Fund IV 0.24% 

GO Scale Capital, L.P. 5.49% 

江苏新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55% 

其它小股东及员工认股证 15.25%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34% 

合计 100.00% 

 

4、在上述 E轮投资首期交割完成后，威孚高科拟与 Protean 的全资子公司 PEL

在无锡成立合资公司，首期注册资金 2000 万美元，其中威孚高科出资 1600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 80%；PEL 出资 4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20%；该企业主要经营 PD18

及以上规格的轮毂电机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合资公司将成立工程中心，在工程

中心基础上成立 PEL分研发中心。合资公司工程中心职能为： 

（1） 轮毂电机产品联合开发和改进； 

（2）过程技术开发和改进； 

（3）应用匹配技术开发。 

 

（三）授权董事长办理与投资 Protean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正式投资协议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 

 

三、拟与PEL设立合资公司的情况 

（一）PEL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Protean Electric Ltd. 

2.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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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地：英格兰和威尔士（England and Wales） 

4. 注册号码：6747884  

5. 总经理：Andrew Whitehead 

6. 注册时间：2009年4月14日 

7. 经营范围：轮毂电机开发，生产和销售 

（二）拟成立的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生产和加工电动汽车驱动系统，轮毂电机产品及配套系统及其他

相关产品与部件，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经济及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6、出资方式：威孚高科和PEL都以现金方式出资。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股权结构： 

出资方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80.00% 

Protean Electric Limited 400.00 20.00% 

合  计 2,000.00 100.00% 

上述各项信息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三） 拟成立合资公司方案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5,000万美元。 

2、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威孚高科以现金出资1,600万美元，占

合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80%；PEL以现金出资400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

20%。 

3、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威孚高科有权委派三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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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有权委派两名董事。每位董事的任期为三年，每一次的连任任期不超过三年。董

事会应有一名董事长和一名副董事长，董事长由威孚高科从其委派的董事中担任，副

董事长由PEL从其委派的董事中担任。 

4、合资公司采取总经理在董事会领导下对合资公司日常管理负责的体制。合资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 PEL有权提名一名采购主管。 

5、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与合资公司有关的一切重大事宜。 

6、合资公司设监事二名，公司委派一名监事，PEL委派一名监事。监事的任期

为三年。 

7、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应为自成立日起二十五年。 

8、本合资合同应于商务部门批准本合资合同之日起生效。 

 

（四）授权董事长办理与PEL设立合资公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正式合资

合同协议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轮毂电机技术也被称为车轮内装电机技术，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动力装置、

传动装置和制动装置都整合一起到轮毂内，省略了离合器、变速器、传动轴、差速器、

分动器等部件，除了结构更为简单之外，采用轮毂电机驱动的车辆可以获得更好的空

间利用率，同时传动效率高，从而增加续航里程或减少所需电池容量。新能源车型无

论是纯电动还是燃料电池电动车，都可以用轮毂电机作为主要驱动力。因此，轮毂电

机驱动技术未来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提高威孚高科在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市场的市场竞争力，使公司未来战略性产业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及经营管理风险，轮毂电机驱动

技术领域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新的业务领域，受市场、经济环境、人才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行业及市场的变化，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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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关于对外投资

的议案》，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了加速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公司拟决定投资Protean Holdings Corp. 发

行的E轮优先股及双方将在中国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等

新兴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优化公司未来战略性产业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为公

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公司本次投资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发

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拟决定投资 Protean Holdings Corp. 发行的 E 轮优先股

及双方将在中国成立中外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该项目也是公司转型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市场的良好契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我们对此事项无异议。 

 

七、其他 

公司将按规则要求及时披露对外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